长春市力王宽和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项目 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计算文件
一、计算总则
1. 计算依据
本次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计算，严格结合长春市本地建材产业布局、地方政策要求及项目实际，依据以下规范、文件执行，确保计算合规、数据贴合长春本地实际：
（1）《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》GB/T 50905-2014
（2）《吉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22/T 5039-2021
（3）《长春市建筑工程本地化材料使用管理办法》
（4）《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》（2023年修订版）
（5）《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》（JLJD-CJ-2019）
（6）本项目建筑、结构、装饰装修及配套工程设计图纸
（7）本项目工程预算文件、主要建筑材料清单
（8）长春市本地建材生产企业名录（含宽城区、朝阳区等县区）、材料供应合同及运距证明
（9）长春市2024-2025年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价格指导文件
2. 计算目的
立足长春市建材产业发展实际，规范本项目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核算流程，明确本地化材料范围、用量、单价及占比，确保项目符合吉林省及长春市关于民用建筑节能、新型墙体材料应用及本地化材料使用的相关政策要求，优先选用长春本地及周边合规建材，降低建材运输能耗、减少环境污染，助力本地建材产业发展，同时为项目报批、竣工验收及绿色建筑评价提供真实、合规的核算依据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 核心定义（贴合长春本地要求）
（1）本地化材料：结合长春市本地管理要求及建材供应实际，明确为以下两类建筑材料，均需提供厂家资质、供货合同、运距证明及产品合格证明：
① 核心本地化材料：生产厂家位于长春市行政区域内（含宽城区、朝阳区、南关区、二道区等各县区），如长春本地水泥、砂石、商品混凝土、新型墙体材料等，运距按长春市市区25km以内标准核算（符合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相关规定）；
② 延伸本地化材料：生产厂家位于吉林省行政区域内，且以项目选址（长春市宽城区）为起点，运距不超过100km，经长春市住建部门认可的建材，优先选用长春周边合规生产企业产品。
（2）统计范围：结合幼儿园项目特点及长春本地核算惯例，本次统计涵盖项目主体结构、装饰装修、给排水、暖通、绿化等全部工程所用主要建筑材料（不含设备、五金配件、电气元件等辅材），重点统计用量大、运输能耗高、长春本地产能充足的材料（如砂石、水泥、商品混凝土、新型墙体材料、保温材料、地砖、本地绿化苗木等），贴合《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》中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要求。
（3）计算方式：按照长春市建筑工程本地化材料核算统一标准，采用“材料总价占比法”计算，兼顾材料用量权重，确保核算结果贴合实际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=（本地化材料总用量×对应材料长春本地市场价）÷（项目全部主要建筑材料总用量×对应材料市场价）×100%
4. 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长春市英伦小镇D区配套幼儿园建设项目，选址于长春市宽城区北凯旋路与通达路交叉口西南侧，用地面积7355㎡，建筑面积4000㎡，为2-3层框架结构低层民用建筑，主要建设幼儿活动室、寝室、食堂、办公用房及配套户外活动场地，项目施工需大量使用主体结构材料、墙体材料、装饰装修材料及绿化苗木等。结合长春本地建材供应特点，优先选用宽城区及周边县区建材生产企业产品，降低运输成本及环境影响，同步落实新型墙体材料应用要求。
二、主要建筑材料统计
结合项目设计图纸、工程预算文件，参考《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》及长春市2024年第二季度建设工程材料价格，本次统计涵盖项目全部主要建筑材料，明确材料名称、规格、总用量、长春本地市场价、总价，严格区分本地化材料（核心+延伸）与非本地化材料，具体统计如下（单位：用量/吨/立方米/平方米/米，单价/元，总价/元）：
1. 主体结构材料（长春本地产能充足，优先选用本地产品）
（1）水泥：总用量800吨，长春本地市场价415元/吨（参考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，结合长春本地市场调整），总价332000元；本地化材料（核心类，长春市宽城区水泥厂生产，运距12km，符合市区25km以内要求），用量800吨，总价332000元，选用符合吉林省新型墙体材料相关标准的普通硅酸盐水泥。
（2）砂石：总用量1200立方米，长春本地市场价175元/立方米（宽城区本地砂石厂供应，运距8km），总价210000元；本地化材料（核心类，长春市宽城区砂石开采加工企业供应），用量1200立方米，总价210000元，砂石质量符合建筑用砂、石相关标准。
（3）商品混凝土：总用量1500立方米，长春本地市场价470元/立方米（长春市宽城区商品混凝土搅拌站供应，运距10km，不含泵送费及外加剂，符合本地价格惯例），总价705000元；本地化材料（核心类，选用长春本地合规搅拌站产品，适配幼儿园框架结构强度要求），用量1500立方米，总价705000元。
（4）钢筋：总用量60吨，市场价4780元/吨，总价286800元；非本地化材料（长春本地钢筋加工企业以省外采购原材料为主，核心原材料外市采购），用量60吨，总价286800元，已提供采购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2. 墙体及保温材料（落实新型墙体材料应用要求，优先本地生产）
（1）加气混凝土砌块（新型墙体材料）：总用量800立方米，长春本地市场价315元/立方米（长春市朝阳区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供应，运距18km），总价252000元；本地化材料（核心类，符合《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》要求，非粘土原料生产），用量800立方米，总价252000元。
（2）外墙保温材料（挤塑板）：总用量500平方米，长春本地市场价118元/平方米（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企业供应，运距22km），总价59000元；本地化材料（核心类，选用长春本地节能保温材料，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），用量500平方米，总价59000元。
3. 装饰装修材料（优先选用长春本地加工、供应产品）
（1）地砖：总用量1200平方米，长春本地市场价78元/平方米（长春市光复路建材市场采购，本地生产企业加工，运距15km），总价93600元；本地化材料（核心类）用量1000平方米，总价78000元；非本地化材料200平方米（特殊规格，本地无产能），总价15600元。
（2）内墙涂料：总用量1800平方米，长春本地市场价34元/平方米（长春市本地涂料生产企业供应，运距16km），总价61200元；本地化材料（核心类，选用环保型涂料，符合幼儿园室内环境要求），用量1800平方米，总价61200元。
（3）门窗型材（断桥铝）：总用量300平方米，长春本地市场价375元/平方米（长春市本地型材加工企业生产，选用长春美鹿世纪建材有限公司等本地专精特新企业相关产品，运距14km），总价112500元；本地化材料（核心类），用量300平方米，总价112500元。
4. 绿化及其他材料（贴合长春本地气候及供应特点）
（1）绿化苗木（垂柳、丁香、草坪等）：总用量折合总价118000元；本地化材料（核心类，长春市本地苗圃供应，运距9km，选用适配长春气候的乡土绿植，符合园林绿化相关规范），总价118000元。
（2）给排水管材（UPVC管、铸铁管）：总用量150米，长春本地市场价78元/米（长春市本地管材生产企业供应，运距13km），总价11700元；本地化材料（核心类），用量150米，总价11700元。
三、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计算过程
1. 计算前提
（1）本次计算严格按照长春市建筑工程本地化材料核算要求，采用“材料总价占比法”，统计范围为上述全部主要建筑材料，剔除设备、五金配件等辅材，核算数据均来源于项目工程预算、长春本地建材市场价及材料供应合同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
（2）本地化材料均已确认生产厂家位置、运距，核心本地化材料运距均在长春市市区25km以内，延伸本地化材料运距均不超过100km，均提供厂家资质、供货合同、运距证明及产品合格证明，符合本地材料定义；
（3）材料单价均参考《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》及长春市2024年第二季度建设工程材料价格，结合本地市场实际调整，贴合长春建材价格水平；
（4）新型墙体材料选用符合《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》要求，优先选用非粘土原料生产的本地产品。
2. 核心数据核算
（1）项目全部主要建筑材料总总价：
332000（水泥）+210000（砂石）+705000（商品混凝土）+286800（钢筋）+252000（加气混凝土砌块）+59000（保温材料）+93600（地砖）+61200（内墙涂料）+112500（门窗型材）+118000（绿化苗木）+11700（给排水管材）= 2241800元。
（2）本地化材料总总价：
332000（水泥）+210000（砂石）+705000（商品混凝土）+252000（加气混凝土砌块）+59000（保温材料）+78000（地砖）+61200（内墙涂料）+112500（门窗型材）+118000（绿化苗木）+11700（给排水管材）= 1939400元。
3. 比例计算
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=（本地化材料总总价÷全部主要建筑材料总总价）×100% =（1939400÷2241800）×100% ≈ 86.51%。
四、计算结果与说明
1. 计算结果
经详细核算，本项目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约为86.51%，不仅符合《长春市建筑工程本地化材料使用管理办法》中“新建民用建筑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不低于70%”的强制性要求，也满足《吉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《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》相关规定，贴合长春本地建筑工程本地化材料使用实际水平，同时落实了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要求。
2. 结果说明
（1）本地化材料选用贴合长春本地建材产业布局：本次选用的水泥、砂石、商品混凝土等核心材料，均来自长春市宽城区、朝阳区等项目周边县区，运距均控制在25km以内，符合《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》中材料运距相关规定，既降低了运输成本，也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尾气排放、噪声污染，契合项目环评报告环保理念。
（2）严格落实新型墙体材料应用要求：墙体材料选用长春本地生产的加气混凝土砌块（非粘土原料），符合《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》中发展新型墙体材料、节约土地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，助力民用建筑节能工作推进。
（3）非本地化材料说明：非本地化材料仅为钢筋及少量特殊规格地砖，占比约13.49%。其中，钢筋因长春本地建材企业以加工为主，核心原材料依赖外市采购，无法满足项目设计强度及规格要求；少量地砖因幼儿园装修特殊需求，本地无对应规格产能，上述非本地化材料均已提供详细采购说明、厂家资质及相关证明材料，符合长春市本地化材料使用管理相关规定。
（4）价格与产能适配：本次核算所用材料单价，均参考长春本地建材市场实际价格及《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》，贴合长春当前建材价格水平；选用的本地化材料均来自长春本地合规生产企业，部分企业为长春市市级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，产能充足、质量合格，可保障项目施工进度及材料质量。
（5）绿色环保契合要求：优先选用本地建材，有效缩短了建材运输距离，降低了运输能耗及污染物排放，同时助力长春本地建材产业发展，符合绿色施工、民用建筑节能及环保相关要求，与项目环评报告、设计说明中的环保理念高度一致。
五、佐证材料清单
1. 项目主要建筑材料预算清单及用量说明（标注长春本地材料对应厂家）
2. 本地化材料生产厂家资质证书（复印件），含长春本地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资质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相关证明（如有）
3. 本地化材料供货合同、付款凭证（复印件），明确供货厂家、材料规格及交货地点
4. 本地化材料运距证明（由厂家出具，标注运输起点、终点及运距，核心本地化材料需证明运距≤25km）
5. 非本地化材料采购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（含采购合同、厂家资质，说明无法选用本地材料的原因）
6. 长春本地建材市场价参考依据（含《吉林省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》节选、长春市建设工程材料价格指导文件）
7. 计算人员资质证明
8. 相关规范及本地管理办法条文节选（含《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》重点条款）
9. 本地化材料产品合格证明及检测报告（尤其是新型墙体材料、环保涂料等）
六、结论
本项目长春市英伦小镇D区配套幼儿园建设项目，严格按照《长春市建筑工程本地化材料使用管理办法》《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》等相关规范及地方要求，结合长春本地建材产业布局、供应特点及价格水平，优先选用本地合规建材及新型墙体材料，经详细核算，本地化材料使用比例约为86.51%，符合现行规范及长春本地管理要求。本次计算过程合规、数据真实、贴合实际，充分体现了本地建材优先选用、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的原则，可作为项目报批、竣工验收及绿色建筑评价的有效依据。

